附属小学副校长（正科级）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
	序号
	任职名称
	任职条件
	岗位职责

	1
	副校长（德育）
（正科级）
	1．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水平；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坚持教育改革与发展，推进教育创新；
2．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热爱教育事业，具有改革创新精神；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团结同志，作风民主；
3．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具有较高的教育教学业务水平和较强的教育科研能力，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4．具有大学本科（含）以上的文化程度；具有小学高级及以上的教师专业技术职称，有从事 5 年以上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历；
5．年龄在 45 岁以下，身心健康，胜任工作。
	1．落实党的《德育纲要》精神，制定德育工作计划，进行德育工作总结，组织、指导学校的德育工作，努力提高学校德育整体工作水平；
2．深入少先队和班主任之中，解决、协调、研究问题。贯彻《小学生守则》 和《行为规范》，加强对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和管理，建立良好校风和班风； 
3．领导教导处对年级、班级工作的指导及考核。定期组织班主任辅导员学习有关文件、材料和经验，组织好德育工作队伍建设，提高德育队伍工作水平；
4．组织好全校性的活动：主题班队会、科技月活动、公益劳动活动、少年军校工作、兴趣活动、庆祝活动及评选三好生、好学生等；
5．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教育，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负责安排、检查组织学校的课外兴趣班活动以及学生参加市区全国科技艺术类比赛的组织领导工作；
6．负责组织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和三结合教育研究、总结会。解决好学生、家长、教师之间平时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7．负责学校的教科研工作；
8．协助校长，做好学校的卫生保健与安全教育工作；
9．协助校长做好全校性工作，完成校长交给的其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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